[bookmark: _Toc100926252]中华医学科技奖推荐项目形式审查不合格要点

1. 2020、2021年中华医学科技奖获奖项目前三位完成人作为本年度推荐项目完成人。“
2.主要完成人情况表”所填写的完成人被本年度两个及以上项目推荐，或完成人身份证号号码填写不准确。
3.“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所填写的完成单位名称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与单位公章不一致，完成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填写不准确，第一完成单位银行户名和单位名称不一致且不能提供这两个单位名称是同一单位的说明文件。
4.“主要证明目录”所列的主要证明文件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和中华医学科技奖已获奖项目中使用过，或在本年度中华医学科技奖其他项目中使用。
5.在基础类项目推荐书的主件部分（包括推荐意见、项目简介、推广应用情况等）阐述了超过8篇主要代表性论文的发表情况及被引用情况。
6.“代表性论文目录”，列出了作者均不是项目完成人的论文，列出了通讯作者单位均为国外单位的论文，列出了发表时间不符合要求的论文。
7. “知识产权证明目录”列出了发明人或设计人均不是项目主要完成人的知识产权或未授权的知识产权。
8.附件部分上传的附件不清晰，附件和内容不符，或部分附件未上传。
9.附件“代表性论文”上传的全文中未将通讯作者、通讯作者单位及标识这些作者是通讯作者的文字以黄色背景色标明。
10.非基础类的医学科学技术奖项目，包含已授权专利的， 未在附件“知识产权证明”中上传专利的说明书全文（含摘要页及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
11.非基础类的医学科学技术奖项目，涉及到需要行政审批的内容，如研发新药、医疗器械等，未在附件“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的批准文件”中上传国家有关部门出具的已获批2年以上的行政审批文件，如新药证书、医疗器械注册证、临床研究批件等。
12.非基础类的医学科学技术奖项目，未在附件“应用满2年的佐证材料”中上传1份能证明本项目整体技术已实施应用2年以上（即2020年1月1日之前开始应用）的客观佐证材料。
13.医学科普类项目，未在附件中上传发行量和再版次数证明以及成品质量的检测报告，未上传科普作品全文或视频链接。
12.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候选人推荐意见未体现候选人是否对华友好等内容。
13.纸版推荐书的签字盖章不全。
[bookmark: _GoBack]14.其他不符合《中华医学科技奖管理办法》、《中华医学科技奖青年科技奖奖励办法》（试行）等制度规定以及当年度推荐工作通知及填写要求的情况。
